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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淄博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淄博市博山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安丘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临朐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沂南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聊城大学、

青岛大学、烟台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滨州学院、山

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倩、刘宏飞、岳剑雪、王建宝、胡德凯、朱发欣、唐玉琴、彭双凤、刘星、

侯晓倩、吴珊、纪玉超、宋涛、高越嵩、孙菲、徐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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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资助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的资助对象与条件、资助额度、工作流程和档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DZZ 30 学生资助档案管理规范

SDZZ 31 学生资助管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SDZZ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资助对象与条件

4.1 资助对象

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资助对象为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学生中的山

东籍符合国家标准和省定标准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4.2 资助条件

资助对象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 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电子信息档案。

5 资助额度

学费标准不超过每生每年8000元的，据实免除；超过8000元的，按8000元标准予以免除。对修读两

个及以上专业的学生按照主修专业学费标准予以免除，因重修、补考产生的学费不免除。

6 工作流程

6.1 流程图

省内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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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省内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流程

外省、部属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流程见图2。

图2 外省、部属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流程

6.2 申请

6.2.1 每年 9 月 30 日前，在省内高校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应主动向所在学校提出当学年免学费资助

申请，填写《山东省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表》（见附录 A）。

6.2.2 每年 10 月 31 日前，外省高校、部属高校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应主动向户籍所在地县(市、区)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当学年免学费补助资金申请，并提交《山东省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表》、

高校学费收据、学生本人银行账户信息。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学生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

份证件。

6.3 身份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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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每年 8 月 3 1 日前，省教育厅将省扶贫开发部门提供的山东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导入山东

省建档立卡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建档立卡系统”），作为本学年身份核实的依据。

6.3.2 每年 9 月 30 日前，各高校将在校生信息和新生录取信息导入建档立卡在线比对平台，比对生成

建档立卡学生信息。

6.3.3 每年 9 月 30 日前，省教育厅将省扶贫开发部门提供的山东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与高等教育

阶段学籍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新生录取信息（不包含五年一贯制、三二连读、立军功升本等新生信息）

进行比对，比对出的建档立卡在校生信息和新生信息（含到外省高校、部属高校就读的新生信息）通过

建档立卡系统下发。

6.3.4 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各高校依据以上信息进行身份核实。

6.4 学费免除

6.4.1 每年 11 月 15 日前，各高校应将免学费受助学生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办理学费减免手续，对于学生已缴纳的学费，及时予以退还。

6.4.2 每年 12 月 31 日前，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外省高校、部属高校就读学生的免学费

补助资金发放给学生。

6.5 资金申请与拨付

6.5.1 每年 11 月 15 日前，省属高校将免学费学生人数报省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县（市、区）学生资

助管理机构将在外省高校、部属高校就读的免学费学生人数逐级报省学生资助管理机构。

6.5.2 每年 11 月 30 日前，省财政厅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的资金需求拨付免学费补助资金。

6.5.3 每年 12 月 15 日前，市、县财政部门将上级下达的资金和本级财政应承担资金下达县级教育部

门。

6.5.4 市属高校免学费资金申请与拨付流程由各市确定。每年 12 月 31 日前，市级财政、教育部门将

市属高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拨付至学校。

6.6 备案

6.6.1 每年 11 月 30 日前，各高校、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通过建档立卡系统将建档立

卡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逐级报省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备案。

6.6.2 对于因个人原因未享受免学费资助的建档立卡学生，各高校、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机

构应将未受助原因通过建档立卡系统逐级报省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同时留存有关资料备查。

7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按照SDZZ 30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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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山东省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表（样表）

表 A.1 山东省高校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表（样表）

个人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 族
政治
面貌 入学时间

学 号 所在年级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大学 学院（系） 专业 班

家庭信

息

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 国标□ 省标□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庭成

员情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申请信息 学费标准（元） 免学费金额（元）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

（系）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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